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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薪酬趨勢調查制度  

 

3.1  每年進行的薪酬趨勢調查旨在得出調查範圍內私營

機構全職僱員平均薪酬變動的指標。薪酬研究調查組 (調查
組 )向這些機構收集有關一般薪酬調整、花紅、勞績獎賞及
級內遞增薪額導致薪酬變動的資料，並進行分析，得出三

個薪金級別各自的薪酬趨勢總指標，然後將該等指標提交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核實及確認。  
 
3.2  根據一九八八年調查委員會的建議，當局按薪酬開支

從薪酬趨勢總指標扣減公務員的遞增薪額價值 (以每個薪金級別
總薪酬開支的百分值顯示 )，得出薪酬趨勢淨指標。在調整公務
員薪酬時，當局會考慮薪酬趨勢淨指標及其他因素，例如員工

士氣、財政預算和當時的社會及經濟情況。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  

3.3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 (委員會 )是一個獨立組織，一
九八三年按薪常會的建議由當局成立。委員會由薪常會一名

委員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當局及職方代表。委員會的成員名

單載於附錄 I。  

3.4  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授權進行每年一度的薪酬趨

勢調查，監察調查組的調查工作及確認其調查結果。一俟

調查結果獲得確認，當局與職方其後根據調查結果討論薪

酬調整幅度時，委員會和薪常會都不會參與。  

3.5  薪常會就薪酬趨勢調查的方法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

時，須按其職權範圍參考委員會的意見。  

3.6  年內，委員會召開了四次會議︰第一次會議在五月

初舉行，由調查組監督向委員會就二零零零／零一年度薪

酬趨勢調查結果提交報告書；第二次會議在五月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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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和確認調查結果；第三次會議在九月舉行，檢討調查

方法和調查範圍，為二零零一／零二年度的調查作準備；

最後一次會議在十二月舉行，確定調查範圍及授權調查組

進行二零零一／零二年度薪酬趨勢調查。調查組在聯合秘

書處秘書長的領導下，為委員會提供支援服務。  

二零零零／零一年度薪酬趨勢調查  

3.7  二零零零／零一年度薪酬趨勢調查在二零零一年一

月至五月期間進行。調查開始時，調查範圍包括 89 間公
司。其後有兩間公司合併，公司數目改為 88 間。最後，實
際參與調查的公司有 76 間。調查組收集了該 76 間公司 (共
127 625 名僱員 )在二零零零年四月二日至二零零一年四月一
日的 12 個月內的薪酬調整資料，並按照認可的方法分析這
些數據。調查結果在五月十一日公布，然後在二零零一年

五月十六日提交委員會正式確認。經確認的調查結果的摘

要載於附錄 J。  

3.8  政府在二零零一年七月六日決定，在二零零一／零

二財政年度調整公務員的薪酬，高層薪金級別的加幅為

4.99%，中層／低層薪金級別的加幅為 2.38%，由二零零一
年四月一日起生效。經修訂的公務員薪級表載於附錄 K，
生效日期追溯至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檢討二零零一╱零二年度薪酬趨勢調查的方法  

3.9  為準備二零零一╱零二年度的薪酬趨勢調查，委員

會在二零零一年九月的會議上就調查方法及調查範圍作出

以下檢討：  

♦ 經濟界別的代表性及界別內各行業的分布情況  

 關於薪酬趨勢調查範圍內某些經濟界別的代表比例

過高一事，委員會決定，二零零一／零二年度的調

查應沿用現行安排，在調查範圍內維持數目穩定的

核心公司，而現有名單上的公司如果完全符合甄選

準則，不應從調查範圍剔除。委員會亦決定，在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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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新公司參與調查時應符合以下準則：這些公司的

加入，有助解決代表比例過高的問題，並可盡量準

確反映有關行業在香港整個社會的分布情況。  

♦ 調查範圍內缺乏僱員人數少於100人的公司  

 在長遠檢討有結果之前，委員會決定二零零一／零

二年度的調查應維持現有規定，即參與調查的公司

須有僱員最少 100 人。  

♦ 花紅用作計算薪酬趨勢指標  

 由於現行方法可反映額外酬金有所增加或停止發

放，參與調查的私營機構發放的這類一筆過酬金，

不會對公務員薪酬造成長遠影響。有鑑於此，委員

會認為，按照政府的薪酬調整政策，花紅的變動應

繼續用作計算薪酬趨勢指標。  

♦ 高層與低層／中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指標差距漸
大  

考慮到本身的職權範圍，委員會認為不應論及薪金

級別之間薪酬差距漸大這類社會公平問題。此事應

留待當局在決定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時考慮。  

3.10  最後，委員會決定，上述調查方法應繼續在二零零

一／零二年度的調查採用，無須修改。其後有 5 間公司由
於種種原因未能參與，在調查範圍內的公司總數因此減少

至 83 間。為求改善，委員會決定加入 15 間新公司，使二
零零一／零二年度調查範圍內的公司總數增加至 98 間。  

檢討二零零一／零二年度薪酬趨勢調查的範圍  

3.11  自二零零零／零一年度的調查開始，委員會已着手

研究資訊／高科技公司在調查中的代表性是否足夠和應否

加設一個新的資訊／高科技界別。委員會注意到，目前調

查範圍包括了 14 間從事資訊／高科技及相關業務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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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僱用超過 24 000 名僱員，佔調查對象的 18%。由於調
查範圍內的經濟界別是根據政府統計處採用的分類訂定，

委員會再次徵詢該處的意見。該處表示，《香港標準行業

分類》仍未把從事相關業務的公司列為一個獨立界別。有

鑑於此，委員會同意，在現階段不宜在調查範圍內加設一

個新的資訊／高科技界別。  

3.12  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的會議上，同意授權調

查組在二零零二年一月至五月初進行二零零一／零二年度

薪酬趨勢調查。  

 

 


